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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

村级平台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服务水平，满足城

乡居民“就近办”、“多点可办”服务需求，推进 15分钟社保服

务圈建设，畅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最后一公里”， 现

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村级平台建设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加强社会保障精细化管理，

深入推进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根据市人社局关于建设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村级平台（以下简称村级平台）工作要求，

加快推动我县村级平台建设，让参保群众足不出村（社区）即可

享受高效便捷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

休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二、目标任务

开通村级平台应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稳定的专网环境、必

要的电脑及打印机等硬件设备、业务相对熟悉的工作人员等。2022

年度我县应开通村级平台 63个，2023年后开通数待定。各乡镇

根据下达的目标任务，结合各村在人力配置、硬件设置、专线开

通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将拟开通村级平台村名单于 9月 30日前上

报县人社局新农保中心。县人社局将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统筹

做好村选取、平台搭建、人员培训、后续维护等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大培训做好保障

在推广村级平台时，要严格筛选村，既要充分考虑村居民的

办理需求，也要秉持经济、高效的工作原则。各乡镇要加强村工

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从事村级平台的基层业务员能够熟悉政

策流程，熟练系统操作。对村级平台建设工作的特色做法、经验

成效等进行全面梳理，总结提炼，并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等平

台，加强村级平台建设的宣传推广，打造一批有影响、有实效的

工作品牌，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

（二）充分提升服务能力

各乡镇要结合村业务工作的开展情况，进一步推进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电子档案的应用，提升经办效率。对业务运行良好

的村，具备条件的可联系省级开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公共服



务接口功能（具体公共服务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信息查

询、缴费信息查询、发放信息查询、个人权益查询、养老待遇测

算、基础信息变更、关键信息变更、多次缴费申报、参保登记、

待遇领取申请、恢复待遇申请、注销登记、制度内关系转入申请），

提供自助服务一体机查询服务。同时，要探索与税务、银行的协

作，加强村级金融平台建设，实现缴费、养老金领取等金融服务

不出村。

（三）压实责任确保稳定

村级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的最基层单位，负责

最基础信息材料收集、信息初审和咨询服务工作，开通村级平台

意义重大，各乡镇要根据工作目标和任务，增强工作合力，认真

抓好落实。在推进工作中，各地要做好对参保居民的宣传解释，

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防止负面舆情。

附件：1．2022年度全县拟开通村级平台任务数

2.村开通村级平台信息统计表

休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9月 21日


